




附件 1

平远县 2022 年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广州
市对口帮扶资金使用方案

一、相关职能部门：6755 万元

（一）县委组织部：120 万元

各镇人才驿站建设，每镇 10 万元，由县委组织部统筹。

（二）县委宣传部：489 万元

用于平远县镇、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提升（镇 5 万元，村、

居 3 万元），由县委宣传部统筹。

（三）住建局：2380 万元

1、达标圩镇建设 800 万元：由县住建局统筹，各相关

镇负责实施。

2、美丽圩镇建设攻坚行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80 万

元。由县住建局负责。

3、2022 年示范圩镇建设 1500 万元：由县住建局统筹，

相关镇政府负责实施。

（四）农业农村局：3236 万元

1、撂荒地复耕复种补助：1000 万元。

2、撂荒耕地调查 40 万元：由县农业农村局聘请第三方

落实。

3、57 户防返贫监测户帮扶资金 114 万元：每户 2 万元，

共 114 万元。由各相关镇负责防返贫帮扶。



4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2082 万元，用于建设全县乡村

振兴示范带，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。

（五）县气象局 150 万元：用于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的全

链条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建设。

（六）县水务局 380 万元：用于全县三大水系（石正河

水系、柚树河水系、差干河水系）河道管护。

二、驻镇帮镇扶村工作经费 120 万元：每镇 10 万元，

共 120 万元，由各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安排使用。

三、路灯安装 115 万元：长田梅平高速出口至长田镇政

府路灯安装 43 万元，中行镇济广高速路出口路灯安装 22 万

元，由长田镇、中行镇政府负责实施。平远县 G358 国道八

尺仁八路口至威华茶场路灯安装 50 万元，由八尺镇政府负

责。

四、长田镇原石角小学改建为党群服务中心 50 万元：

由长田镇政府负责。

五、“乡村大擂台”活动服务费和环境整治费 160 万元：

用于第三方服务费、相关村环境整治和其他工作费用。由县

农业农村局安排落实。

以上五项合计 7200 万元。



附件 2

平远县 2022 年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广州市对

口帮扶资金下达到各镇资金安排
单位 ：万元

镇别

项目 防返贫

监测
路灯安装

驻镇帮扶村工

作队工作经费
其它 合计

差干镇 8 10

仁居镇 8 10

八尺镇 8 50 10

中行镇 2 22 10

河头镇 12 10

上举镇 2 10

泗水镇 14 10

东石镇 18 10

大柘镇 24 10

石正镇 14 10

长田镇 4 43 10 50（原石角小
学改建为党群
服务中心）

热柘镇 10

合计 114 115 120 50 399


